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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丰都县委办公室电子公文
 
 
                                电子公文专用章
丰委发〔2014〕16号          核收：
 
 
中共丰都县委
丰都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丰都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优惠政策
（修订稿）》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政府，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县委各部委，县级各部门，各人民团体，中市驻丰单位：
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将《丰都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优惠政策（修订稿）》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共丰都县委
丰都县人民政府
2014年9月30日
丰都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优惠政策
（修订稿）
 
为鼓励县内外投资者在丰都投资兴业，根据国家和重庆市有关规定，结合丰都实际，特制定本政策。
一、优惠政策
（一）财税政策
1. 从事国家鼓励类产业的企业，其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70%以上的，2020年内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2. 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所得税减按15%的税率征收。
3. 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
4. 企业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等项目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1年至第3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4年至第6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5. 企业从事港口码头、电力、水利、交通等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1年至第3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4年至第6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6. 对符合丰都产业发展规划的项目，从生产之日起，企业所得税按规定征收后，县级留存部分前2年实行全额补贴，后3年实行减半补贴。
7. 固定资产投资在2000万元以上的新办企业，增值税县级留存部分全额补贴3年。高附加值企业和入驻园区标准厂房企业享受同等补贴。
8. 企业高管年薪超过12万元的，个人所得税县级留存部分全额补贴5年。
9. 投资兴办教育类企（事）业，享受国家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投资办学的，自学校运行纳税年度起，缴纳的经营性营业税地方留存部分，减半补贴2年，用于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投资兴办职业教育学校的，还可享受相关职业教育专项补助。
10. 企业（国家限制的行业除外）在新增岗位中，当年新招用城镇下岗失业人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的，按实际招用人数，在相应期限内，按4800元/人·年的定额依次减免或补贴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
11. 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职工人数300以下）吸纳各类人员（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登记失业的高校毕业生、未就业的复员退役军人等）超过20%，与其签订1年以上的劳动合同并参加社会保险的，可按所招用各类人员3-5万元/人计算，可申请最高200万元的贷款两年，按现行银行的基准利率的50%给予贴息。
企业招用就业困难人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参加社会保险的，可按企业为招用人员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补贴1-3年。
12. 市政府认定的工业园区内新办企业和笔记本电脑产业的生产性用房（含车间和仓储用房）、享受国家税收减免的残疾人企业生产生活用房、高新技术企业的生产性用房、科研机构科研用房免征城市建设配套费；工业项目工业厂房及其生产性配套设施项目免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二）土地政策
13. 项目建设用地实行招标拍卖挂牌方式供给。投资额度大、带动性强的项目，用地价格可实行“一企一策”。
14. 企业从事农业产业化开发（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可根据土地流转法律法规规定，在农户自愿的前提下，采取转包、出租、转让、互换等形式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可通过合作制、农村新型股份合作制等形式与农民共同开发、联合经营。
二、配套措施
15. 固定资产投资在500万元以上的新办企业，在专业设施规划区范围内涉及水、电、气、闭路电视的，其用地规划红线外的由相关专业设施业主负责投资建设。
16. 项目实行“五个一”工作运行机制。项目落户地、行业管理部门或县经合局确定专人全程跟踪外来投资新办企业，实行“一站式”服务，及时办结有关手续。
17. 凡符合本规定的外来企业投资者、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的子女，可在我县属地城镇优先就读公办学校。
三、附则
18. 对投资大、附加值高、带动性强的企业项目，以及高新技术项目等，可按照“一事一议，特事特办”的原则，享受更为优惠的政策。
19. 资源型加工或小微加工企业经县政府同意可落户资源集中地乡镇。
20. 本优惠政策对企业优惠和补贴在不重复计算的基础上，企业自纳税年度满之日起1个月内向县经合局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县税务、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联合审核，报县政府批准后3个月内兑现。
21. 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执行，之前县委、县政府及各乡镇（街道）、县级部门出台的各种鼓励投资的优惠政策同时废止。
22. 本优惠政策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县经合局负责解释。
 
 
 
 
 
 中共丰都县委办公室                 2014年9月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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